全国文明校园佐证材料报送有关要求

各单位、部门：
一、按照任务分解方案，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形成本单位、部门的综述报告连同佐证材料一同上报。
二、按照任务分解要求，相关单位和部门要提供指标要求的方案、制度（最好是正式文件）、根据方案制定的计划和总结，开展活动的新闻报道（最好是网络截图）或图文。
三、按照年度提供材料，但佐证材料不得重复，即同一个材料在同一年度中不要反复作为佐证材料。
四、按照任务分解要求，如果没有相应的佐证材料，请及时制定文件、方案、制度（可为征求意见稿或讨论稿）等，并将材料备齐，保证有，不缺项。
五、要保证佐证材料的科学性（不要有明显的造假痕迹，要有可操作性）、完整性（比如针对一个指标要有方案、有活动、有总结，同时，活动要有策划书、有宣传报道或图文、有签到记录、会议记录等，要成体系）。
六、提供的佐证材料要按照条目和统一格式形成目录（全国高校文明校园测评细则、任务分解书、提供材料要求、目录样本等请到“宣传统战部网页”导航栏“下载中心”栏目中下载）。
七、各单位和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确保按照规定时间7月19日前报送材料并保证材料质量，没有通过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的材料将被退回，直到合格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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